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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团联发〔2020〕22号 
 
 

 

 

 

关于转发共青团中央等 9部门《关于加强 
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规范和保护 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共青团各盟市委、网信办、教育（教体）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

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知识产权局、少工委，共青团满

洲里、二连浩特市委、网信办、教育（教体）局、公安局、民

政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知识产权局、少工委： 

现将共青团中央等 9部门《关于加强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

标识规范和保护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（中青联发〔2020〕8号）



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、各部门加强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严格

遵照执行，加强少先队标志标识规范和保护，切实增强少先队

员光荣感。 

 

 
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  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

 

 

中国少年先锋队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1日 


















